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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深圳市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通过市司法局审查，于2026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现解读如下。
一、《办法》制定的目的
建设工程合同贯穿工程项目管理全生命周期，是明确建设各方主体权责利、保障项目实施的重要文件，具有法律效力。为进一步加强对建设工程合同编制、订立、履行等监督管理，有效引导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维护建设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经广泛调研、征求意见并研究完善，起草制定了《深圳市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办法》。
二、《办法》制定的必要性
（一）填补行业合同管理专项制度空白，是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建设的需要。
建设工程合同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工程质量安全及各方权益保障，是衡量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尺。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工程项目体量庞大、类型多样且参与主体多元化，合同管理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同时，面对合同备案取消、全面推行合同网签等新形势新要求，亟需完善顶层设计，填补现行建设领域法律体系在合同管理方面的制度空白，为城市治理提供制度化、规范化支撑，构建更为公平、透明的法治化环境。
（二）构建完善合同全过程监管与服务体系，是践行高质量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需要。
《办法》是建立完善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全过程监管和服务体系的重要制度保障。《办法》与合同标准、合同范本等文件相辅相成，通过构建“管理制度+技术服务”机制进一步明确行政主管部门、发承包方、第三方机构在合同管理事前、事中、事后各阶段的各自职责要求，从而更有效引导和规范市场秩序，对促进建筑市场高质量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三）攻克合同管理痛点，是解决行业实际问题和发展新形势的需要。
当前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存在合同编制质量良莠不齐、权责不清晰、风险分担不合理、资料归档不规范、“阴阳合同”等诸多老大难问题，导致合同争议不断，降低了工程结算效率，严重的甚至影响项目顺利推进。《办法》进一步明晰合同管理遵循原则、权责边界、风险分配等关键环节，着力解决行业痛点、难点，为推动新形势下的深圳建筑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办法》的主要内容
《办法》分为总则、合同编制、发包和合同订立、合同履行、监督管理和附则六章，共39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构建合同风险源头预防机制。
一是发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挥棒”作用，通过编制、发布合同标准、合同范本、合同订立正负面清单等技术文件，指导发承包双方合理运用，提高合同编制质量（第六、七条）。
二是要求发包方加强对合同编制质量的协同管控，在合同拟定阶段统筹内部各职能部门进行联合论证、审核与确认，避免各部门掌握合同信息的缺失和不对称（第九条）。
三是加强对依法必须招标建设工程合同的风险评估，要求发包方在发布招标公告前以书面形式充分提示合同风险，投标人结合评估并进行投标报价（第十条）。
（二）全面推行建设工程合同网签。
一是贯彻落实国家、省市营商环境创新、工程造价改革等要求，进一步明确合同网签、合同基本信息公示、在线文件归档等内容要求，明确合同网签所使用的电子签名法律效力，打消市场使用顾虑（第十三至十六、三十条）。
二是推行合同网签的互通互认、“一签多用”，打通行政许可、支付结算、城建归档、审计监督等建设领域各环节事项办理，提升建设主体办事服务效能，避免重复报送、提供资料不一致等问题（第十七条）。
三是鼓励建设主体自建系统与合同网签平台的对接交互，推动政企数字化协同管理（第十八条）。
（三）加强合同履行核心要素管理。
《办法》依据现行法律法规等规定要求，结合工程实践，在合同履行章节加强对工程质量、安全、工期、造价、变更、支付、档案、争议处理等核心要素进行规范管理，进一步强化建设主体的法律意识、契约意识，确保合同履行的依法依规依约。（第二十至三十二条）。
（四）加强规范工程变更管理。
一是要求发包方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工程变更分类分级管理制度，严格管控工程变更，并加强对工程变更技术可行性和造价合理性的评估论证（第二十三条）。
二是加强发包方因工程变更管控不力导致项目投资失控或者浪费的责任追究，并明确承包方未经批准擅自实施工程变更的责任承担（第二十四条）。
（五）建立常态化合同监管机制。
一是加强对合同活动的监督管理，落实我市建筑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制度，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加强对未按规定合同网签、公示合同基本信息等情形的监管（第三十三至三十六条）。
二是加强对合同活动涉及合同信息的安全和保密管理（第十五、三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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